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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太陽能發電有潛力成為基載發電，達到傳統燃煤、燃氣或核能電廠的規模。由於塔式聚熱太

陽能發電技術日新月異，其發電成本終會低於傳統電廠。』，建請經濟部能源局將「聚光太陽

能熱發電」系統（CSP）在我國推動的展望，納入全國能源會議再生能源項目討論之中。 

提案人：吳育昇  陳碧涵 

連署人：江惠貞  李桐豪  王育敏  張嘉郡  蔡錦隆  

馬文君  邱文彥  詹凱臣  李貴敏  陳怡潔  

盧秀燕  孔文吉  陳鎮湘  林明溱  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九案，請提案人盧委員秀燕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盧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二十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顏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二十一案，請提案人徐委員少萍說明提案旨趣。 

徐委員少萍：（17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楊委員瓊瓔、陳委員碧涵、徐委員欣瑩等 20

人，有鑑空氣污染已成為全球最大單一環境健康風險，且台灣十大死因中，有七大和空氣污染

密切相關，又 OECD 的 36 國中，台灣的懸浮微粒濃度更高居第二等情。建請環保署加速進行研

擬修訂細懸浮微粒（PM2.5）相關法令及相關管制措施。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一案： 

本院委員徐少萍、楊瓊瓔、陳碧涵、徐欣瑩等 20 人，有鑑空氣污染已成為全球最大單一環境健康

風險，且台灣十大死因中，有七大和空氣污染密切相關，又 OECD 的 36 國中，台灣的懸浮微粒

濃度更高居第二等情。建請環保署加速進行研擬修訂細懸浮微粒（PM2.5）相關法令及相關管制

措施。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現在全球每年大約有 700 萬人死於空

氣污染，空氣污染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環境健康風險。這份報告也揭示了空氣污染與一系列

疾病的關係，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統疾病、中風等。數據顯示，導致室外空氣污染

死亡的主要疾病中，40%為心臟病，40%為中風，11%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6%為肺癌，3%為

兒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二、台灣十大死因中，有七大和空氣污染密切相關。其中，空污中最難發現的 PM2.5（細懸浮

微粒），更可以穿透一般口罩，直達胸腔，增加各種心血管疾病和提高死亡率的風險。和 OECD

的 36 國相比，台灣的懸浮微粒濃度更高居第二。 

三、而已過世的毒物專家林杰樑醫師，他生前所指導的醫療團隊，全球首度證實 PM2.5 等空

污物質，將使洗腎患者死亡率提高 76%，其研究成果也登上國際《公共科學圖書館期刊》。 

四、綜上，空氣污染已成為我國國民健康最大的殺手。有鑑於此，建請環保署加速進行研擬

修訂細懸浮微粒（PM2.5）相關法令及相關管制措施。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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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徐少萍  楊瓊瓔  陳碧涵  徐欣瑩 

連署人：呂學樟  王育敏  楊玉欣  蔣乃辛  李貴敏  

馬文君  林德福  林滄敏  簡東明  吳育仁  

王惠美  廖正井  詹凱臣  張嘉郡  羅淑蕾  

陳鎮湘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二案，請提案人邱委員志偉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邱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三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四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 

羅委員明才：（17 時 2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詹委員凱臣等 15 人，鑒於國道三甲為國道

三號支線，現已架設 ETC 感應門列入計程收費範圍。然而，考量國道三甲實際性質，乃是聯繫

木柵、深坑與台北信義、大安區的橫向快速道路，亦即俗稱的台北聯絡道，因此國道三甲應該

比照橫向國道視為「聯絡道」，列入免計程收費範圍。其次，鑒於 ETC 感應門架設位置，若從

信義區走信義快速道路往木柵、深坑，將不會被感應扣款，但是若走國道三甲，不論是從木柵

或辛亥路往台北市區，都會被感應扣款。信義快速道路與國道三甲明明都是屬於台北聯絡道，

可是待遇卻大有不同，引發諸多民怨。爰此，本席建請行政院盡速召集交通部、高公局、公路

總局及財政部等相關單位，盡速辦理國道三甲解編為快速道路，免除計程收費。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第二十四案： 

本院委員羅明才、詹凱臣等 15 人，鑒於國道三甲為國道三號支線，現已架設 ETC 感應門列入計程

收費範圍。然而，考量國道三甲實際性質，乃是聯繫木柵、深坑與台北信義、大安區的橫向快

速道路，亦即俗稱的台北聯絡道，因此國道三甲應該比照橫向國道視為「聯絡道」，列入免計

程收費範圍。其次，鑒於 ETC 感應門架設位置，若從信義區走信義快速道路往木柵、深坑，將

不會被感應扣款，但是若走國道三甲，不論是從木柵或辛亥路往台北市區，都會被感應扣款。

信義快速道路與國道三甲明明都是屬於台北聯絡道，可是待遇卻大有不同，引發諸多民怨。爰

此，本席建請行政院盡速召集交通部、高公局、公路總局及財政部等相關單位，盡速辦理國道

三甲解編為快速道路，免除計程收費。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羅明才  詹凱臣 

連署人：孔文吉  蔣乃辛  紀國棟  蘇清泉  羅淑蕾  

楊玉欣  林明溱  蔡錦隆  吳育仁  陳鎮湘  

張嘉郡  邱文彥  盧秀燕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五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怡潔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